
附件1
“有福之州・文明同行”

福州市2018－2020年度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福州市文明城市建设，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，努力提振干部精气神，为建设新福州作出积极贡献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围绕“有福之州・文明同行”主题，突出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两个重点，马上就办、真抓实干，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，在加强城市建设管理、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上下功夫，在创建为民利民惠民、提升群众获得感上下功夫，在健全创建工作长效机制、保持创建经常化上下功夫，为加快建设有福之州、争当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排头兵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扎实推进“提升市民文明素质、深化文明创建、发展志愿服务、落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举措（负面清单）要求”等，共有四大方面，182个重点项目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一）提升市民素质。围绕“有福之州・文明同行”主题，广泛开展宣传活动，加强媒体宣传、典型宣传、公益广告宣传、网络文明传播等，鼓浓人人弘扬时代新风的社会氛围。现固提升移风易俗成果，深化移风易俗“五进”宣传推动全市移风易俗“一约一会一队”发挥更大作用。推进文明餐桌行动、文明旅游行动、信用福州建设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二）深化文明创建。深化文明城市创建，强化责任分解和测评督查，保持创城工作长效常态。深化文明村镇创建，加强村容村貌整治和农村环境保护，着力提高农民文明素质。深化文明单位创建，加强动态管理，拓展创建领域。深化文明校园创建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深化文明家庭创建多形式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。推动省市共建活动。优化城市环境秩序。
（三）发展志愿服务。多形式学习宣传贯彻《志愿服务条例》、《福州市志愿服务条例》，倡导志愿服务精神。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，加强登记注册、培训管理、服务记录、星级评定等机制建设。推进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化，深入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行动、助力城市建设管理、尊老爱幼、扶弱助残、助孤助学、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活动，加强志愿服务平合载体建设，推进志愿服务站点规范化建设。开展志愿服务典型评选宣传，培育一批志愿服务典型。
（四）落实负面清单。夯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牢固思想基础，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“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”的责任意识，保持创建工作力度，强化问题导向意识，逐一对照负面清单的内容迅速开展全面自查，认真查找创建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，下决心整改突出问题，下力气整治不良风气，下功夫补齐工作短板，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八大环境建设，确保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滑坡，持续提升新时代有福之州文明建设水平。
三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主动担当。各部门、各县（市）区党委（党组）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、及时协调、严格督办，抓好“有福之州・文明同行”方案的落实。

（二）部门联动，形成合力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构建“有福之州・文明同行”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全市大联动格局，积极创新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方式，扩大群众参与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做到人人知晓、人人参与。
（三）广泛宣传，强化引导。市属媒体和各类社会宣传媒介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，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的重要版面、黄金时段、显著位置，充分利用公益广告、政务微信微博、网络论坛、车载LED宣传平台等媒介，教育引导市民积极投身文明城市建设。
（四）加强督导，持续推进。市效能办和“两办”督查室以及市创建办将加强对“有福之州・文明同行”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督导检查和情况通报。



